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 　
支付结算处）

银管发 〔２００８〕２６９号

关于印发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

资金清算管理规定》的通知

各政策性银行总行营业部及北京市分行、各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营业部及北京市分

行、各股份制商业银行在京营业机构、北京银行、北京农村商业银行、各已开办

人民币业务的辖内外资银行：

为加强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管理，明确责任，严肃纪律，防范风

险，我营业管理部制定了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资金清算管理规定》（以下简称

《管理规定》），现印发给你们，并提出如下要求，请一并遵照执行。

一、各行应组织辖属票据交换机构相关人员认真学习 《管理规定》相关内容

和要求，严格按照 《管理规定》办理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相关业务。同时，

进一步加强本行业务、技术和运行维护管理，规范加入、变更、退出同城票据清

算系统行为。

二、《管理规定》中涉及的 《同城票据清算服务协议》，对明确同城票据清算

系统参与者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具有重要意义。各行应高度重视，积极组织、督

促辖属票据交换机构于２００９年１月３１日前，完成协议的签订工作。
三、各行应结合本行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实施细则，并报我营业管理部备案。

四、《管理规定》于２００９年２月１日起正式执行，原 《北京票据交换与资金

清算管理暂行规定》 （京银发 〔１９９８〕２９８号印发）同时废止。其他与 《管理规

定》不符或相抵触的，以 《管理规定》为准执行。

执行中如遇问题，请及时与我营业管理部联系。

支付结算部门联系人：刘丽萍　宋强　郝瑛
联系电话：６８５５９１０４　６８５５９２０２　６８５５９３６５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联系人：徐斌　陈浩
联系电话：５８５６６１５７　５８５６６１３８
特此通知。

附件：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资金清算管理规定

二○○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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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资金清算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保证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业务正确处理，规范中外资银行业金融
机构参与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相关行为，确保同城票据清算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强化管理，明确责任，防范清算风险，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

民银行法》等法律及规章制度，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涉及的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是指加入、变更和退出北
京市同城票据清算系统 （以下简称 “票据清算系统”），以及提出票据打码、清分

机自动清分、交换数据处理、净额清算的全过程。

第三条　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 （以下简称 “人行营业管理部”）负责统一

组织、领导和管理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工作。

第四条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负责票据清算系统的具体运行维护和同城票据交
换和资金清算的日常管理，受理并实施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加入、

变更、退出票据清算系统以及相关人员的打码机操作业务培训。

第五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办理同城票据交换业务时均应
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加入、变更、退出票据清算系统

第六条　申请加入票据清算系统的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在人行营业管理部开立存款账户，并保证该账户同城票据清算净额的足

额支付；

（三）具有健全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操作规范；

（四）具有可行的防范和化解同城票据清算风险的预案；

（五）会计业务主管及经办人员应进行打码机培训，取得 《上岗合格证》；

（六）人行营业管理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七条　申请加入票据清算系统的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辖属机构应具备以
下条件：

（一）营业执照；

（二）隶属的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已在人行营业管理部开立存款账户，并保

证该账户同城票据清算净额的足额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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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会计业务主管及经办人员应进行打码机培训得 《上岗合格证》；

（四）人行营业管理部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八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加入票据清算系统应按以下流
程办理：

（一）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申请加入票据清算系统，应至少向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１．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申请时，应提交加入票据清算系统的书面报告，
《防范和化解同城票据清算风险的预案》和 《参加北京票据交换申请表》（附１）。
其中，申请加入票据清算系统的书面报告应对申请机构全称、机构注册所在地、

支付结算业务开展状况、内部管理状况、人员配置状况等进行详细说明。辖属机

构申请时，应填写 《参加北京票据交换申请表》，并由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报

送。

２．营业执照正本复印件；
３．会计业务主管及经办人员的 《上岗合格证》复印件。

（二）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查。

符合加入条件的，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应及时与申请机构签订 《同城票据清算

服务协议》，并及时将相关申请材料报人行营业管理部备案。同时，申请机构应做

好以下准备工作：

１．按规定样式刻制用于票据交换所需的清算专用章；
２．购置票据打码机；
３．购置或自行印制票据清分所需单证、信封；
４．组织相关人员学习本规定和 《北京票据交换和资金清算会计操作手续》及

票据打码机的业务操作；

５．自行或选择经认定的专业化机构传送票据。
不符合加入条件的，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应将申请材料退回申请机构。

第九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申请变更票据清算系统行名、
管辖关系、会计主管等相关信息的，应填写 《变更票据交换机构信息申请表》（附

２），由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汇总后提交北京票据清算中心。若申请变更事项涉及
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记载内容变更的，应提供变更后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第十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退出票据清算系统应向北京票
据清算中心提交以下材料：

（一）退出票据清算系统的书面申请。应包括退出的理由，退出时间，业务承

接行等需说明的信息；

（二）《变更票据交换机构信息申请表》。

第十一条　人行营业管理部原则上于月末５个工作日内 （遇节假日顺延）对

加入、变更、退出票据清算系统的相关信息进行发布。如遇应急或其他特殊情况，

人行营业管理部择机进行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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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清算管理

第十二条　人行营业管理部统一制定北京市同城清算规则，组织同城清算系
统建设，完善清算服务功能，通报违规及整改情况，协调解决清算纠纷，实施监

督检查，统一管理票据抵用时间和退票时间的变更，发布相关管理信息。

第十三条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及其辖属机构应遵守相
关管理规定，认真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

（一）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应将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同城票据清

算违规情况报告人行营业管理部。

（二）同城票据交换机构均应按照相关规定，正确处理票据业务，按时向人行

营业管理部报送相关数据和材料。

第四章　票据交换与资金清算

第十四条　交换场次及时间。北京票据交换场次为一天两场 （午场和晚场）。

午场票据于当天进行资金清算，晚场票据于下一工作日进行资金清算。

午场开场时间为１１：００，截止入场时间为１２：００；取票时间为１３：１５至１３：
４５。

晚场开场时间为当日１７：００，截止入场时间为２０：００；取票时间为次日７：
００至８：００。

第十五条　票据抵用时间和退票时间。提出行午场提出票据抵用时间为当日
１６：００，晚场提出票据抵用时间为次日１６：００。提入行午场提入票据退票截止时
间为当日１６：００，晚场提入票据退票截止时间为次日１６：００。

第十六条　通过清分机清分的单证、信封，由北京票据清算中心组织印制。
第十七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应按规定格式打印磁码。磁

码应准确、清楚。

第十八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提出票据笔数、金额与清分
机读取数据不符时，应以清分机读取数据为准。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可根据清分机

读取的实际数据更改提出行的批控卡和提出卡，同时出具 《差错更正通知书》和

《提出票据明细清单》。

第十九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按场次参加
交换。如未在规定的时间内提出票据，由其自行解决，但对需提入的票据应正常

提回。

第二十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的清算净额按场次通过中外
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人行营业管理部开立的账户进行资金清算。中外资银行业金

融机构应在该账户中留足备用金，以保证清算净额及时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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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纪律与责任

第二十一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在办理同城跨行资金清算
业务时应坚持 “先借后贷、收妥抵用、银行不垫款”的原则。

第二十二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发生违规情况，人行营业
管理部可约见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负责人，进行诫勉谈话。

第二十三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一年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的，人行营业管理部可对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下发违规通知书。

（一）清分票据中挟带金属物等违规行为达１次的；
（二）同城票据交换机构未及时处理提出业务或提出业务不平、磁码打印错误

等原因导致同城资金清算延误达２次的；
（三）未在规定的退票时间内完成相关业务处理，导致同城清算退票时间延误

达１次的；
（四）其他影响票据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

第二十四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一年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的，人行营业管理部可对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下发严重违规通知书，责令其进

行整改。整改期间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应每日将整改情况书面报人行营业管理

部。

（一）清分票据中挟带金属物等违规行为累计达２次的；
（二）同城票据交换机构未及时处理提出业务或提出业务不平、磁码打印错误

等原因导致同城资金清算延误累计达３次的；
（三）未在规定的退票时间内完成相关业务处理，导致同城清算退票时间延误

达２次的；
（四）收到违规整改通知书累计达２次的；
（五）未合理调拨头寸，导致同城清算净额无法及时清算达１次的；
（六）其他严重影响票据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

第二十五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一年内出现下列情况之一
的，人行营业管理部可要求北京票据清算中心暂停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

属机构同城票据交换提出业务，并视情节轻重，决定暂停的具体期限。

（一）提供虚假申请材料，采取欺骗手段加入票据清算系统；

（二）多次违反各项同城清算纪律的；

（三）收到严重违规通知书累计达２次的；
（四）其他危及票据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

第二十六条　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的，人
行营业管理部可要求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取消中外资银行业金融机构及其辖属机构

同城票据清算业务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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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年内收到严重违规通知书累计达３次的；
（二）连续二年内收到严重违规通知书的；

（三）其他严重危及票据清算系统安全、稳定运行的情况。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七条　本规定由人行营业管理部负责解释。

附：１．参加北京票据交换申请表
２．变更票据交换机构信息申请表
３．清算专用章样式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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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１：

参加北京票据交换申请表

申请单位全称 （公章） 邮政编码

详细地址 联系电话

会计主管 姓名： 执业证号： 会计人员数量

票据交换经办人员
姓名： 执业证号： 姓名： 执业证号：

姓名： 执业证号： 姓名： 执业证号：

退票电话 退票传真

金融机构营业 （法人）

许可证号码
营业执照号码

管辖行名称及交换号 联系电话

清算行全称 联系电话

清算行在人行账号 申请参加场次 □午场　□晚场

申请单位清算行主管部门意见：

我行负责对该申请机构及辖属已参加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机构的统一管理，保证同城清算

净额的足额支付，并对辖属机构进行业务指导，贯彻执行 《北京市同城票据交换与资金清算管

理规定》，履行相关责任和义务，正确处理相关业务。

负责人签字 （盖章） 清算行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意见：

同城票据交换号 （９位）：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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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２：

变更票据交换机构信息申请表

申请单位全称
申请单位交

换号 （９位）

申请变更事项：□单位名称　□退票电话 （传真）　□单位地址　□会计主管　□管辖关系　□退出

变更要素 原批准内容 拟变更内容 变更事由

清算行主管部门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清算行主管部门公章

年　　月　　日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北京票据清算中心公章

年　　月　　日

注：如申请变更事项涉及金融许可证和营业执照记载内容变更须提供相关证件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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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３：

清算专用章样式说明

１．清算专用章一律使用铜制、可变日期的长方形印章。
２．清算专用章的外框高２５毫米，宽３５毫米。
３．清算专用章的模式要件包括：章内分三行文字，每行为８毫米，行内用横

线隔开。

第一行左侧以两字标明行别，分别简化为：人行、工行、农行、中行、建行、

交行、农发、中信、光大、华夏、民生、招行、浦发等合理化简称。两字后划竖

线隔开，格宽为８毫米，竖线右侧为行名，其文字仅表明本营业机构名称，例如：
ｘｘ分理处、总 （或分、支行）营业部等，字数原则上不超过１２个字，超过字数的
名称可适当合理简化。

第二行左侧为标明交换场次的 “午”或 “晚”字；右侧为 “场”字，格宽各

５毫米；中间为可变的日期，年、月、日以阿拉伯数码表示，年、月、日数码之
间，用 “．”分隔。

第三行左侧为 “清”字；右侧为 “算”字，均以方形字刻制。“清”与 “算”

两字之间的间隔，不少于１７毫米，作为刻制票据交换号的位置，将醒目、易于识
别的交换号均衡地刻在其中。

４．该清算专用章中的 “清算”二字，含有 “收妥作数”的意思，不再增加相

关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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